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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拟立法构筑消防安全“防火墙” 七类人须具备消防安全知识

紧急时，车辆堵住消防道可强拖

【案例一】 上海火灾后， 当地记

者对多家小区调查发现，小区内车辆

随意停放现象严重，甚至堵住了消防

通道。在长沙也有类似现象。

《修订草案》解读：消防车辆在

执行扑救火灾任务或者其他应急救

援任务的过程中， 对占用消防车道

的车辆或者其他障碍物， 情况紧急

时，可以实施强制让道或者拆除。消

防车辆所属的消防队应当书面告知

受损车辆或者障碍物的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

七类人员应具备消防安全知识：

1、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和保安人员；2、

消防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维修人

员；3、 消防产品的检验维修人员和自

动消防设施的操作人员；4、从事生产、

储存、销售、运输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人员；5、电焊、气焊操作人员；6、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的职业人员；7、从事建筑

内部装修装饰的设计、施工技术人员。

上海高层公寓的火灾， 再次敲响了

高层建筑防火和救火的警钟。24日，省政

府提请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

审议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办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

草案》），对我省的火灾预防、灭火救援等

都明确了规范和要求。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路标

“重见蔚蓝天空，

呼吸也舒畅许多”

【罗建辉，长沙一家商铺经营者】

“2006年12月21日上午9时30分”，尽管过

去近4年， 罗建辉仍然清楚记得这个激动人心

的时刻———在湘雅医院路口矗立近20年的45米

高“老烟囱”正式拆除，附近居民重见蔚蓝天空。

老罗在湘雅医院旁边经营一家商铺，是个

土生土长的长沙人。看到烟囱被拆除时，他长

舒一口气，满脸欣喜。“终于拆了！以前，窗台上

经常厚厚的一层烟尘……”

“如今，附近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了，感觉

呼吸舒畅了许多。以前，整个天空都是灰暗的，

烟尘呛鼻。”据罗老板回忆，烟囱没拆时，每到下

午5点都会看到浓黑的烟从烟囱冒出，天空变得

很浑浊，有个别老人怕黑烟会影响身体，还搬了

家。烟囱拆除后，生活在周边的居民终于安心了。

前不久，老罗看新闻还得知，截至11月23

日，今年长沙市空气优良天数为310天，优良率

高达94.80%，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现在生活

水平越来越好，生活的环境也比以前好多了！”

相关数据显示，长沙市“十一五”期间环境

空气质量逐年改善。截至2009年底，完成二氧

化硫削减量23785吨，拆除烟囱358根，改造燃煤

锅炉382台，削减烟尘4000吨，市区三环线以内

清洁能源改烧工作基本完成；城区环境空气质

量“三因子”（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

粒物）年均值浓度已全面达到国家规定的二级

标准要求。 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从2005年的3.02

下降到2009年的2.07； 酸雨频率从2008年的

94.7%下降到2009年的86.4%。

■记者 胡抒雯 实习生 刘宇慧

消防演习中演练高层建筑云梯救援。（资料图片）

障碍物占消防车道可强拆

【案例二】 统计表明：建筑火灾中

死亡人员的80%为烟气中毒窒息而死。

高楼中大面积的地毯、复合木地板或墙

壁贴面燃烧分解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修订草案》解读：建筑构件、建

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

火性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建设工

程施工过程中，对具有防火性能要

求的建筑内部装修、装饰材料应当

依法进行鉴证取样检验。

施工现场应当根据灭火需要设

置临时消防给水设施和临时消防通

道，配备相应种类、数量的消防器材。

施工现场需要采取保温、 养护措施

的，保温、养护材料应当采用不燃或

者难燃材料。

省人大内司委在关于《修订草

案》的审议意见报告中指出，施工

现场的办公场所、员工宿舍与作业

区域应当分开设置，尚未竣工的建

筑物内不得设置员工宿舍。

保温、养护材料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案例三】 2006年深圳福田区某

小区发生火灾，由于小区的保安不懂

消防急救知识， 没有及时报火警，耽

误了灭火救人的最佳时机。

《修订草案》解读：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其他

单位至少每年组织一次演练。学校、福

利院、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和医院等场

所应当制定火灾发生时， 婴幼儿、学

生、老年人、残疾人和病人的逃生救助

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长途客运汽车、 城市公交车、城

市轨道客运列车、出租车、轮渡等公

共交通工具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

消防设备，并保持完好有效。

学校、医院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